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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贖回理財產品

該等贖回事項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恒贏智航

向華安證券提交申請，以全額贖回理財產品，每款理財產品之本金額均為人民

幣10,000,000元。

上市規則的涵義

該等贖回事項各自單獨計算時，其適用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均不超過 5%。

由於該等贖回事項彼此性質相似，且於 12個月期間內與同一方進行，根據上市

規則第 14.22條，為計算相關百分比率，該等贖回事項的本金額應合併計算，並

視為與華安證券進行的一項交易。

由於按合併基準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該等贖回事項

下完成的交易構成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告

規定。

該等贖回事項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七日，恒贏智航認購由華安證券發行的華安證券尊享季季贏

7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中的權益，本金額為人民幣 10,000,000元。於二零二六年五

月十五日，恒贏智航向華安證券提交贖回申請，以全額贖回其於該計劃中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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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該贖回事項產生的未經審核收益估計約為人民幣594,095元，即認購金額與預

期贖回所得款項之間的差額。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恒贏智航認購由華安證券發行的華安證券尊享月月贏

5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中的權益，本金額為人民幣 10,000,000元。於二零二六年五

月十五日，恒贏智航向華安證券提交贖回申請，以全額贖回其於該計劃中的投

資。該贖回事項產生的未經審核收益估計約為人民幣593,906元，即認購金額與預

期贖回所得款項之間的差額。

該等贖回事項的概要如下：

編號 認購日期 產品名稱 認購金額 產品類型 期限 贖回日期 贖回金額

贖回之估計

未經審核

收益

（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 人民幣元）

1 二零二四年

五月十七日

華安證券尊享季季贏 7號

集合資產管理計劃

10,000,000 非保本浮動收益

產品

十年，到期後

可予延期

二零二六年

五月十五日

10,000,000 594 ,095

2 二零二四年

五月二十日

華安證券尊享月月贏 5號

集合資產管理計劃

10,000,000 非保本浮動收益

產品

十年，到期後

可予延期

二零二六年

五月十五日

10,000,000 593 ,906

總計 20,000,000 20,000,000 1,188 ,001

有關本集團的資料

本集團為主要於中國及海外提供基建技術相關的產品、專業解決方案及服務的供

應商。

恒贏智航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有關華安證券的資料

華安證券是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綜合性證券機構，其股份在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股票代碼： 600909）。據本公司所得公開資料，截至本公告日期，華安證券

的主要股東為安徽省國有資本運營控股有限公司及安徽出版集團有限公司，分別

持有約24.34%及12.16%的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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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及根據本公司所獲的公開資料所深知、全悉及確

信，華安證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該等贖回事項的理由及益處

本集團最初以業務營運產生的閒置現金認購理財產品，旨在充分利用閒置資金，

同時達致收益平衡並保持高流動性及低風險。鑑於理財產品的近期表現，董事會

認為，該等贖回事項為本集團提供了一個有利機會以變現該項投資，從而釋放資

金以探索市場上的其他潛在機遇。

該等贖回事項的所得款項擬於適當時機重新投放於未來投資或一般公司用途。

董事會認為，該等贖回事項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且該等贖回事項乃按一般商業條

款訂立，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該等贖回事項各自單獨計算時，其適用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均不超過 5%。由

於該等贖回事項彼此性質相似，且於 12個月期間內與同一方進行，根據上市規則

第14.22條，為計算相關百分比率，該等贖回事項的本金額應合併計算，並視為與

華安證券進行的一項交易。

由於按合併基準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該等贖回事項下

完成的交易構成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申報及公告規

定。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

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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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產品」 指 華安證券尊享季季贏 7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及華安證

券尊享月月贏5號集合資產管理計劃的統稱

「該等贖回事項」 指 恒贏智航於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全額贖回其投資的

理財產品

「恒贏智航」 指 北京恒贏智航科技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

的公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華安證券」 指 華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有

限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國

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国智能交通系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廖杰

北京，二零二六年五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廖杰先生及姜海林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建民

先生、黃建玲女士及來宏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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